
算法权力介入全球治理的理论回应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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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 人 工 智 能 时 代 算 法 权 力 的 兴 起 正 在 重 塑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。 算 法 权 力 通 过

数 据 支 配 、 决 策 代 理 和 标 准 建 构 等 机 制 ， 在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中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。 全 球 治

理 体 系 发 生 变 革 ， 治 理 逻 辑 转 向 更 加 依 赖 数 据 驱 动 的 治 理 模 式 ， 治 理 主 体 权 力 结 构

出 现 重 组 ， 治 理 模 式 趋 向 更 加 灵 活 的 动 态 适 应 治 理 。 国 家 、 国 际 组 织 、 跨 国 科 技 公

司 及 社 会 组 织 在 这 一

变 革 中 扮 演 不 同 角 色 ， 治 理 权 力 的 分 配 格 局 不 断 调 整 。 面 对 算

法 权 力 的 兴 起 ，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正 通 过 规 则 调 整 、 治 理 架 构 重 塑 和 机 制 创 新 来 适 应 这

一

变 革 ， 推 动 算 法 在 治 理 中 的 透 明 度 、 责 任 追 溯 与 技 术 标 准 化 。

关键词 ： 全 球 治 理 算 法 权 力 人 工 智 能

作 者 蔡 翠 红 ， 复 旦 大 学 美 国 研 究 中 心 教 授 （ 上 海 ２ ０ ０ ４ ３ ３ ） 。

引言

随着人工智能 （ Ａ Ｉ ） 技术 的飞速发展 ， 算法在各个领域 的应用 日 益广泛 ， 从金

融市场 的高频交易到公共卫生 的疫情预测 ， 算法正逐步融人全球治理 的各个环节 ，

并在特定领域对传统治理主体形成替代性或补充性影 响 。

传统上 ， 全球治理依赖 国家主权 、 国 际规则 和市场机制来确保稳定和 秩序 。 然

而 ， 算法 的兴起正通过数据驱动决策 、 优化资源配置和监测全球动态 ， 逐步改变治

理逻辑和治理方式 。 在这一过程 中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凭借对海量数据 和 算法 的 掌控 ，

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。 联合 国等 国 际组织也开始关注算法 的伦理 、 透 明

度和责任追溯 问题 ， 各 国政府纷纷制定本 国 的 Ａ Ｉ 监管框架 ， 试 图 在技术创新与 治

理合法性之间 取得平衡 。

对此 ， 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了 回 应 。

一是算法如何塑造全球治理 的新规

则 与标准 。 弗 兰克 ？ 帕斯奎尔分析 了
“

黑箱社会
”

（ Ｂ ｌ ａ ｃｋＢｏ ｘＳｏ ｃ ｉ ｅ ｔ ｙ ） 如何成为算

法治理的核心特征 ， 强调全球治理 的新规则 必须考虑算法透 明度 和 可解释性 。
① 卢

恰诺 ？ 弗洛里迪提出 ，

“

数据治理合法性
”

（ Ｄａ ｔ ａＧ ｏ ｖ ｅ ｒｎａｎ ｃ ｅＬ ｅｇ ｉ ｔ ｉｍ ａ ｃｙ ） 已 成为新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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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法 权 力 介 入全 球 治 理 的 理 论 回 应

的治理标准 。
① 这一变化推动 了 全球治理标准 的 调 整 ， 特别 是在数据 隐私 、 公共

安全 、 社会信用等领域 ， 算法主导 的 治理模式正在重 塑传统 的 治理规则 和伦理标

准 。
二是算法如何改变全球治理主体 的权力 格局 。 塔尔顿 ？ 吉莱斯皮 指 出 ， 算 法

不仅是数据处理工具 ， 更是一种塑造社会权力 关 系 的机制 。
② 全球治理主体 的权

力格局在算法权力 的兴起下发生 了 深刻 变化 。 传统 的 治理体 系 中 ， 国 家和 国 际组

织是决策和资源分配 的 核心 主体 ， 但在 Ａ Ｉ 时代 ，

“

监 控资本 主义
”

（ Ｓｕ ｒｖ ｅ ｉ ｌ ｌ ａｎ ｃ ｅ

Ｃ ａｐ ｉ ｔａ ｌ ｉ ｓｍ ） 正在侵蚀 国 家 的 治 理权 力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 逐渐 主 导 全球算 法 治理体

系 。
③ 跨 国科技公司 如谷歌 （ Ｇ ｏｏｇ ｌ ｅ ） 、 脸 书 （ Ｆａ ｃ ｅ ｂ ｏ ｏｋ ） 、 微软 （ Ｍ ｉ ｃ ｒｏ ｓ ｏ ｆ ｔ ） 等凭

借其对海量数据和算法 的掌控 ， 已 经成为全球治理 的重要参与者 。 各 国政府正采取

不 同方式进行应对 ， 体现 了 国家对算法应用 边界与 治理责任 的再界定 。
？ 这种权力

格局 的变化使得全球治理中 的 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合作与竞争状态 。

现有研究 已 经对算法权力 和全球治理 的 变革进行 了初步探讨 ， 但仍然存在若干

未得到解答 的 问题 。 首先 ， 关于算法权力 如何介人全球治理 的具体机制仍缺乏 系统

性分析 。 其次 ， 关于 国家 、 国 际组织 和跨 国科技公 司 在 Ａ Ｉ 时代全球治理 中 的权力

关系 变化 ， 也缺乏清 晰 的理论思考 。 最后 ， 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算法权力 的挑 战 ，

特别是在跨 国数据治理和监管标准方面 的适应性变化 ， 仍然需要进一步 的探索 。 本

研究尝试通过理论分析与 案例研究相结合 ， 探讨 ＡＩ 时代算法权力 如何推动全球治

理体系转型 ， 以及如何确保在这一过程 中各方利 益得到 平衡且合理 的协调 ， 从而为

未来 的全球治理范式提供新 的思路和参考 。

一

、 算法权力 的界定与特征

在讨论算法介人全球治理产生 的影 响之前 ， 有必要对算法权力 的概念和特点进

行重新审视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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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一

） 算法权力 的定义及与传统权力 的 区别

关于算法权力 ， 目 前学术界有两种看法 。

一种是不认 同
“

算法权力
”

这一概念 ，

并质疑
“

算法权力
”

的生成基础 ， 认为权力 的产生并不完全归 因 于算法本身 。
① 但

更多学者还是认 同算法是权力 ，

② 认为算法具有重要 的社会性 ， 它 以 技术集合 的支

撑 、 私人资本 的嵌人与公权力 的嵌人为基础生成 了算法权力 ； 在某种程度上 ， 算法

已 经成为不受人类控制 的 自 主性技术 ， 是一种正在改变社会权力格局 的技术权力 。
③

本文认为 ， 算法本身仅是一种技术工具 ， 但 当算法被 国 家 、 跨 国科技公 司 或 国

际组织操控并嵌人制度时 ， 便形成 了
“

算法权力
”

。 本文将算法权力 限定在全球治理

与 国 际关系语境之中 ， 关注其如何在跨境议题与 多边制度框架 内影 响议程设置 、 决

策逻辑与责任结构 。 具体而言 ，

“

算法权力
”

是指 国家 、 跨 国科技公司或 国 际组织在

追求经济 、 政治或军事 目 标时 ， 将算 法嵌人规则 体 系 、 决策流程 和 资源配置机制 ，

由 此形成 的一种借助技术系统实现 的结构性支配力 。 这种力量依赖主体 的意 志与 目

标 ， 但其外溢效应可能在执行层面呈现 出 一定 的 非预期性 。 在全球治理逐步进人数

据化与技术化 的时代背景下 ， 算法成为 国家 、 跨 国科技公 司 和 国 际组织实施治理 的

重要工具 。

算法权力 的 本 质 可 以 从三个维度来 理解 。 功 能性层 面 （ 表层 ） 上 ， 算 法 本

身作 为技术工具被用来解决特定 的 治理 问 题 ， 通 过数据分析 与 模 型 预 测 优 化决

策 、 资源分配 和 风 险管理 。 此 时 ， 算 法 是 国 家 、 企业 或 国 际组 织 施 展其意 志 的

手段 ， 具有 强 大 的 应用 功 能 ， 但本质 上 依 旧 是被操控 的 工 具 。 结构 性层 面 （ 中

层 ） 上 ， 算法权力 不仅体现 在其功 能性应 用 上 ， 还体 现在 它 如 何通过控 制 数据

流 、 算法模 型 和决策机制 重 塑 权力 结构 。 通 过 对数 据 的 掌 控 和 分析 ， 掌握算 法

的 主体能够在全球治理 中 对议程设 置 、 资 源 配 置 和 话语权分配 等方 面发挥 巨 大

的 影 响 力 ， 进而改变现 有 的 权力 分配格局 。 认 知 合法性层 面 （ 深层 ） 上 ， 算 法

权力 的 最终实 现依赖于其所 获 得 的 社会信任 与 合法性 。 由 于 算 法 往往被包装 为
“

中 立
” “

客观
”

的 技术工具 ， 其决策过程 和 模 型在公共叙事 与 组织 实 践 中 容 易

获得更高 的 可信度 。 这 种
“

被信任
”

本 身会反 过来 强 化算 法输 出 在 制 度 流 程 中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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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Ｃｏｍ ｍ ｕｎ ｉ ｃａ ｔ ｉ ｏ ｎ＆－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 ，

ｖ ｏ ｌ ． ２ ０
，ｎ ｏ ． １

，２ ０ １ ７
，ｐ ｐ ． ４ ５ ６ ２ ．

②Ｃ ｆ ．Ｓ ｃ ｏ ｔ ｔＬ ａ ｓ ｈ
，

“

Ｐ ｏｗ ｅ ｒａ ｆ ｔ ｅ ｒＨ ｅｇ ｅｍ ｏ ｎ ｙ ：Ｃ ｕ ｌ ｔ ｕ ｒ ａ ｌＳ ｔ ｕ ｄ ｉ ｅ ｓ ｉ ｎＭ ｕ ｔ ａ ｔ ｉ ｏ ｎ
，

”

Ｔｈ ｅｏ ｒｙ ，

Ｃｕ ｌ ｔ ｕ ｒ ｅ＆－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 ，ｖ ｏ ｌ ． ２ ４
，ｎ ｏ ． ３

，２ ０ ０ ７
，ｐ ｐ

．５ ５ ７ ８ ．

③ 参 见 谭 九 生 、 范 晓 韵 ： 《

“

算 法 权 力
’ ’

的 异 议 与 证 成 》 ， 《 北 京 行 政 学 院 学 报 》 ２ ０ ２ １ 年 第

６ 期 ； 杜 泽 蒙 、 王 斌 ：
《 人 工 智 能 时 代 的 算 法 治 理 ： 权 力 膨 胀 与 风 险 》 ， 《 湖 南 社 会 科 学 》

２ ０ ２ ３ 年 第 ５ 期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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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权重 ， 使其更容 易被 当 作 治理依据而 固 化为新 的程序惯性 。

算法权力 的 主体主要包括跨 国 科技公 司 、 国 家和 国 际组织 ， 这些 主体在全球

治理 中互为依赖 ， 共 同塑造 了 算 法权力 的行使和 运用 。 跨 国 科技公 司 凭借其对数

据 、 算法基础设施 和全球技术平 台 的控制 ， 在全球经济 、 文化 和政治 中 占 据 了 重

要地位 。 这些公 司不仅通过其算 法影 响 全球经济 、 文化和 政治进程 ， 而且在全球

范 围 内 推动行业 自 律和制定技术伦理框架 ， 设定全球技术标准 ， 使其成为算 法权

力 的关键主体 。
① 然而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并非独立 的治理主体 ， 它们 的影 响力在很大

程度上依赖于 国家的政策与监管支持 。 国家也并非 只 能 间接利用跨 国科技公 司提供

的技术来强化其治理能力 ， 国 家既可通过立法监管 、 公共采购 、 准人审查 、 数据与

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直接塑造算法应用边界 ， 也可通过与企业 、 国 际组织合作

来扩展治理能力 。 同 时 ， 国 际组织在试 图规范算 法权力应用 的 同 时 ， 在气候变化 、

公共卫生等领域也会借助企业与成员 国提供的数据与技术能力推动治理实施 。 因此 ，

算法权力并非作用于全球治理 的单一行为体 ， 而是 国家 、 跨 国科技公 司 和 国 际组织

之间复杂互动 的结果 。 它不仅来源于技术本身 ， 更嵌人 了 社会 、 政治 和经济 的 制度

性结构 中 。

算法权力并非完全独立于传统 的 国 家权力 和 市 场权力 。 但 与 这些传统权力 相

比 ， 算法权力 展现 出 独特 的 运作逻辑 和 影 响机制 。 国 家权力 通 常基于 主权 、 法律

和军事力量 的政治合法性 ， 维 系 国 际秩序 ； 市场权力 依赖 于 资本流动 、 资源控制

等资本逻辑 。 算法权力并不是脱离上述权力而
“

另起炉灶
”

， 而是更多体现为这些

权力在数字 技术基础设施上 运行 时所采取 的新 的组织方式 与 执行机制 ， 它 主要

依托数据流动 、 算法模型及其统计规则 ， 通过分类 、 排序 、 推荐 、 风 险评分 与 自

动化流程来调节信息可见性 与行动 空 间 ， 从而影 响 治理结果 。 例 如 ， 在全球气候

治理 中 ， ＡＩ 技术和数据分析被广泛应用来监测 环境变 化 ， 预 测 气候灾 害 的 发生 ，

并优化资源配置 。

算法权力在权威性 、 合法性和 自 主性等方面 ， 也与传统 的 国家和市场权力存在

本质差异 。 在权威性方面 ， 传统 国 家治理体 系 的权威来源于 法律授权 和政治认 同 ，

而算法权力 的权威性更多建立在技术性能和社会依赖之上 。 全球治理实践 中 ， 技术

系统 的有效性和普及性常被视作其权威 的依据 。 但这种
“

技术权威
”

并非 自 然产生 ，

而是在制度采信 、 专业背书与治理绩效叙事 中被持续建构 出来 的 。

在合法性方面 ， 算法权力 的合法性既不基于 民 主选举 ， 也不依赖政治授权 ， 而

是依靠技术透 明度 、 算法可解释性和治理绩效获得社会认 同 。 在新冠疫情期 间 ， Ａ Ｉ

系统被用于预测病毒传播 、 优化医疗资源分配 ， 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中 的应用被

①Ｃ ｆ ．Ｓｗ ａ ｔ ｉＳ ｒ ｉ ｖ ａ ｓ ｔ ａ ｖ ａ
，

“

Ａ ｌ ｇ ｏ
ｒ ｉ ｔ ｈｍ ｉ ｃＧ ｏ ｖ ｅ ｒ ｎ ａ ｎ ｃ ｅａ ｎ ｄｔ ｈ ｅＩ ｎ ｔ ｅ ｒ 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Ｐ 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ｏ ｆＢ ｉ

ｇ

Ｔ ｅ ｃ ｈ
，

”

 ｏ ｎｖ ｏ ｌ ． ２ １
，

ｎ ｏ ． ３
，

２ ０ ２ ３
， ｐ ｐ

． ９ ８ ９ Ｕ ） ０ ０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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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接受 ， 部分源于其显著提高 了 防控效率 。
① 同 时需要强调 的 是 ， 算法权力 能否

转化为治理合法性 ， 仍取决于 国家与 国 际组织所提供的程序性保障 （ 如审计 、 复核 、

申诉与责任分配 ） ， 否则算法绩效难 以 自 动等 同于正当性 。

在 自 主性方面 ， 算法权力 的
“

半 自 主性
”

亦是其 区别 于传统权力 的重要特征之

一

。 算法权力 的
“

半 自 主性
”

是指算法在特定情境下展现 出 的动态决策能力 。 传统

权力 主体 的决策过程依赖于人类判断 ， 而虽然算法本身是人类设计 的产 品 ， 但其在

执行任务和优化决策时 ， 能够在不完全依赖人类干预 的情况下 ， 通过学 习 和调整 自

身模型来做出 决策 。
② 以金融市场 的高频交易 算法为例 ， 虽然这些算法 由 人类设计

和部署 ， 但它们能在极短 的 时 间 内 独立完成交易 决策 ， 甚至 引 发全球市场 的 波动 。

因此 ， 算法并非完全独立 的主体 ， 而是嵌在人类社会既有权力结构之 中 ， 其半 自 主

性应被理解为一种受限动态 ， 即算法可 以在既定 目 标 函数 、 数据输人 与制度边界 内

自 动化运行并产生外溢效应 ， 但其 目标设定 、 部署许可 、 责任承担与 纠偏机制仍 由

人类主体与制度结构所锚定 。

（
二

）
全球治理应 用 中 算法权力 的核心特征

算法权力 的独有特征 ， 塑造 了其在全球治理中 的作用与影 响 。
③

自 我演进性体现为算法系统可通过机器学 习 和 自 适应机制 ， 根据新数据持续优

化决策逻辑 。 相 比传统权力依赖人类判断 ， 算法展现 出
一定 的动态性 和适应性 ， 从

而在既定制度授权与政策 目标之 内 ， 为治理提供更高频 的风险识别 、 情景推演与策

略微调能力 。 然而 ， 这种
“

进化能力
”

也可能带来不可预见 的结果 ， 特别是在金融 、

公共安全等高风险领域 。
？ 例如 ， 当算法 的演进方 向 偏离开发者或 国家原始设计 目

标却契合全球治理 目标时 ， 国家面临两难选择 ： 干预可能 削 弱 国 际信任 ， 不干预则

可能危及 国家利益 ， 反映出 算法既是 国家治理工具 ， 也是一种半公共性资源 。 在实

践层面 ， 这种取舍往往通过
“

制 度化 纠偏
”

来实 现 ， 如设定 可解释性 与 审计要求 、

引 人人工复核 阈值 、 限制跨境数据流与模型部署范 围 等机制 ， 从而把
“

自 我演进
”

重新锁定在可 问责 的制度轨道 内 。

①Ｃ ｆ ．Ｌ ｏ ｒ ｉ ｅＤ ｏ ｎ ｅ ｌ ｌ ｅｅ ｔａ ｌ ．

 ，
“

Ｕ ｓ ｅｏ ｆＤ ｉ

ｇ
ｉ ｔ ａ ｌＴ ｅ ｃ ｈ ｎ ｏ ｌ ｏ ｇ

ｉ ｅ ｓｆｏ ｒＰ ｕ ｂ ｌ ｉ ｃＨ ｅ ａ ｌ ｔ ｈＳ ｕ ｒ ｖ ｅ ｉ ｌ ｌ ａ ｎ ｃ ｅ

ｄ ｕ ｒ ｉ ｎ ｇｔ ｈ ｅＣＯＶ ＩＤ １ ９Ｐ ａ ｎ ｄ ｅｍ ｉ ｃ ：ＡＳ ｃ ｏ ｐ ｉ ｎｇＲ ｅｖ ｉ ｅｗ
，

＂

Ｄ ｉ ｇ ｉ ｔａ ｌＨ ｅａ ｌ ｔｈ
，ｖ ｏ ｌ ． ９

，２ ０ ２ ３
，

ｐ ｐ
． １ ２ ２ ．

②Ｃ ｆ ．Ａ ｒ ａ ｚＴ ａ ｅ ｉ ｈ ａ ｇ
ｈ

，
＾

Ｇ ｏ ｖ ｅ ｒ ｎ ａ ｎ ｃ ｅｏ ｆＡ 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Ｉ ｎ ｔ ｅ ｌ ｌ ｉ ｇ ｅ ｎ ｃ ｅ
，Ｐ ｏ ｌ ｉ ｃｙａ ｎｄ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 ，ｖ ｏ ｌ ．

４ ０
，ｎ ｏ ． ２

，２ ０ ２ １
，ｐ ｐ

． １ ３ ７ １ ５ ７ ．

③ 不 同 领 域 和 研 究 角 度 对 于 算 法 权 力 的 特 征 有 不 同 的 解 读 ， 如 下 文 认 为 算 法 权 力 具 有

“

数 字 化
”“

抽 象 化
”“

模 型 化
”

特 征 。 参 见 褚 尔 康 、 田 菊 ：
《 论 算 法 的 权 力 属 性 与 运 行

特 征 》 ， 《 天 津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》 （ 社 会 科 学 版 ） ２ ０ ２ ５ 年 第 ２ 期 。

④Ｃ ｆ ．Ｃ ｈ ｒ ｉ ｓ ｔ ｉ ａ ｎＫ ａ ｔ ｚｅ ｎ ｂ ａ ｃ ｈａ ｎ ｄＬ ｅ ｎ ａＵ ｌ ｂ ｒ ｉ ｃ ｈ ｔ
，

“

Ａ ｌ ｇ ｏ
ｒ ｉ ｔ ｈｍ ｉ ｃＧ ｏ ｖ ｅ ｒ ｎ ａ ｎ ｃ ｅ

，

”

Ｉ ｎ ｔ ｅ ｒｎ ｅ ｔ

Ｐ ｏ ｌ ｉ ｃｙ
Ｒ ｅｖ ｉ ｅｗ  ，ｖ ｏ ｌ ．８

，ｎ ｏ ．４
，２ ０ １ ９

，ｐ ｐ
． １ １ ８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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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箱决策性源于算法结构 的 复杂性 与不可解释性 ， 特别是深度学 习模型 ， 其推

理路径外界难 以理解 。 需要区分的是 ，

“

黑箱
”

并非对所有行为体一视 同仁 。 对掌握

模型 、 数据与算力 的 国家机关或企业而言 ， 黑箱更多体现为可控 的
“

信息壁垒
”

与

专业 门槛 ； 而对其他参与方 、 弱 势 国家与公众而言 ， 黑箱则意味着难 以理解 、 质疑

与 申诉的治理不透明 。 这种技术 的不透 明性在治理层面转化为权力不对称 ： 技术掌

握方可凭借算法影 响议程设置 、 信息传播 ， 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多边协商过程 中 的

信息对称与外部监督 。 例如 ， 社交平 台 的推荐算法长期对舆论产生重大影 响 ， 但其

内在逻辑和责任边界始终不透 明 ， 催生伦理与治理争议 。

数据依赖性意味着依赖算法 的全球治理高度依赖数据 的 质量 、 规模 和 多样性 。

数据越庞大 、 精准 ， 算法结果优化程度越好 ， 算法 的决策能力通常越强 。
① 数据成

为新 的 战略资源 ， 掌握数据 的 主体可能在特定议题与特定环节 （ 如 指标设定 、 风险

分类 、 模型训练与评估基准 ） 形成议程影 响力 与标准竞争优势 。 在诸如气候 、 公共

卫生 、 跨 国税务等领域 ， 数据驱动 的算法方案大 幅提升治理效率 ， 但 同 时也加剧治

理结构 的不平衡 。 数据集 中在少数跨 国 科技公 司 巨 头手 中 ， 强化 了其结构性权力 ，

使全球治理 日 益依赖技术提供方 ， 进一 步加剧 了 治理权力 的不平衡 。
② 与此 同 时 ，

国家并非只能
“

被动依赖
”

企业数据与 算 法 ， 国 家仍可通过数据立 法 、 监管沙盒 、

公共数据基础设施 、 强制披露与 审计等方式 ， 对企业 的数据与模型使用设置边界并

重塑激励机制 ，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回 收治理主导权 。

跨 国扩展性体现为算法治理不受 国界限制 ， 借助全球数据流和平 台化结构对 国

际舆论 、 制度规则乃至社会秩序施加 广泛影 响 。 当算 法 系统被用 于跨境风 险评估 、

合规筛查 、 内容治理或碳核算等公共事务场景时 ， 其分类标准与模型 阈值可能在事

实上成为跨境互动 的
“

准规则
”

， 并影 响他 国政策空 间 。 各种平 台算法不仅在本 国运

行 ， 也在全球范 围 内塑造用户行为和公共认知 ， 影 响 国 际舆论和政治环境 。 这种外

溢性使得掌握全球平 台 与数据流 的公 司 和 国家 ， 能将 自 身 的技术规范和治理逻辑扩

展至他 国 ， 在全球规则制定 中 获取结构性优势 。

二 、 算法权力介人全球治理体系 的机制

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 的发展 ， 算法逐渐超越单纯 的工具功能 ， 成为全球治

理体系 中 的重要参与者 。 算法权力在金融监管 、 公共安全 、 环境治理等领域 的应用

？Ｃ ｆ ．Ｂ ｒ ｅ ｎ ｔＤ ａ ｎ ｉ ｅ ｌＭ ｉ ｔ ｔ ｅ ｌ ｓ ｔ ａ ｄ ｔｅ ｔａ ｌ ．

 ，
ａ

Ｔ ｈ ｅＥ ｔ ｈ ｉ ｃ ｓｏ ｆＡ ｌ ｇ ｏ ｒ ｉ ｔ ｈｍ ｓ ：Ｍ ａ ｐ ｐ ｉ ｎ ｇｔ ｈ ｅＤ ｅ ｂ ａ ｔ ｅ
，

Ｂ ｉｇＤａ ｔａ＆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 ，ｖ ｏ ｌ ． ３
，ｎ ｏ ． ２

，２ ０ １ ６
，ｐ ｐ

． １ ２ １ ．

②Ｃ ｆ ．Ｓ ｈ ａ ｌ ｅ ｅ ｎＫ ｈ ａ ｎ ａ ｌ
，Ｈ ｏ ｎ ｇ ｚ ｈ ｏ ｕＺ ｈ ａ ｎｇａ ｎ ｄＡ ｒ ａ ｚＴ ａ ｅ ｉ ｈ ａｇ

ｈ
，

“

Ｗ ｈ ｙａ ｎ ｄＨ ｏｗＩ ｓｔ ｈ ｅ

Ｐ ｏｗ ｅ ｒｏ ｆＢ ｉ

ｇＴ ｅ ｃ ｈＩ ｎ ｃ ｒ ｅ ａ ｓ ｉ ｎ
ｇ ｉ ｎｔ ｈ ｅＰ ｏ ｌ ｉ ｃ ｙＰ ｒ ｏ ｃ ｅ ｓ ｓ ？Ｔ ｈ ｅＣ ａ ｓ ｅｏ ｆＧ ｅ ｎ ｅ ｒ ａ ｔ ｉ ｖ ｅＡ Ｉ

，

”

Ｐ ｏ ｌ ｉ ｃｙ
ａ ｎｄ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 ，ｖ ｏ ｌ ． ４ ４

，ｎ ｏ ． ｌ
，２ ０ ２ ５

，ｐ ｐ
．５ ２ ６ ９ ．

？ １ ６ ７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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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益广泛 ， 使治理过程更具 自 动化和数据驱动特性 。
① 算法权力 正在全方位介人全

球治理体系 ， 重新定义全球治理的结构和运作逻辑 。 具体而言 ， 算法通过数据支配

机制 、 决策代理机制和标准建构机制这三种路径 ， 深刻影 响着全球治理体系 中 的权

力分配与治理结构 。

（

一

）
数据支配机制

在全球治理体系 中 ， 算法权力通过数据支配机制深刻介人治理结构与决策过程 。

具体而言 ， 国家 、 跨 国科技公 司 和 国 际组织等不 同 主体基于不 同 目 的使用数据和算

法 ： 国家借助算法提升治理效能和 国 际影 响力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 追求市场利益 和数据

垄断 ， 国 际组织则利用数据推动跨 国协调与公共产 品供给 。 算法作为这些主体手 中

的关键治理工具 ， 通过收集 、 分析和应用全球数据 ， 在一定程度上重塑 了 全球治理

议程 的设定 ， 并可能改变权力 的分配格局 。 数据 已 成为被誉为
“

新石油
”

的 战 略资

源 。 数据越庞大且精准 ， 算法效能越强 ， 掌握数据 的 主体就越能主导信息流 、 治理

流程与全球议题 。

在 国家与 国 际合作层面 ， 数据赋权不仅提升 了 各 国政府 的政策执行力 和社会管

理能力 ， 也成为 国家在全球治理 中施加影 响 的重要手段 。 许多 国家在将算法 和大规

模数据分析用于 国 内 治理的 同时 ， 也通过技术外溢或跨境协作参与全球治理 。 例如 ，

中 国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起初服务于 国 内交通和安全管理 ， 但现 已 成为支持全球气

候监测 、 灾害预警和 国 际航运 的关键技术基础 。 同 时 ， 多个 国家正将算法和 大规模

数据分析用于跨 国治理和人道援助 。 例如 ， 全球洪水预警系统 （ Ｇ ｌ ｏＦＡＳ ） 由 欧盟委

员会和欧洲 中期天气预报 中 心 （ ＥＣＭＷＦ ） 合作 开发 ， 利 用卫星数据 、 气象模型 和

水文模型 ， 通过算法进行全球洪水预报 ， 支持跨 国 救援协调 。
② 同样 ， 美 国 国家安

全局 （ ＮＳＡ ） 利用算法技术进行跨境数据收集和 国 际 网 络安全合作 ， 将 Ａ Ｉ 嵌人 国

际反恐和 网络安全治理 ，

③ 不仅增强 了美 国在 国 际安全事务 中 的情报优势 ， 也使得

全球 网络空 间 治理愈发依赖拥有技术和数据优势 的少数 国家 。

在跨 国科技公 司参与全球治理 的情境 中 ， 企业通过对跨境数据 、 平 台 接 口 与

模型能力 的控制 ， 影 响风 险评估 、 信息分发 与服务可得性 ， 从而对全球治理产生

①Ｃ ｆ ．Ｂ ｒ ｅ ｎ ｔＤ ａ ｎ ｉ ｅ ｌＭ ｉ ｔ ｔ ｅ ｌ ｓ ｔ ａ ｄ ｔｅ ｔａ ｌ ．

 ，
“

Ｔ ｈ ｅＥ ｔ ｈ ｉ ｃ ｓｏ ｆＡ ｌ ｇ ｏ
ｒ ｉ ｔ ｈｍ ｓ ：Ｍ ａ

ｐ ｐ
ｉ ｎ
ｇｔ ｈ ｅＤ ｅ ｂ ａ ｔ ｅ

，

”

ｐ ｐ
． １ ２ １ ．

②Ｃ ｆ ．Ｌ ｏ ｒ ｅ ｎ ｚ ｏＡ ｌ ｆ ｉ ｅ ｒ ｉｅ ｔａ ｌ ．

，

“

Ｇ ｌ ｏＦＡ Ｓ Ｇ ｌ ｏ ｂ ａ ｌＥ ｎ ｓ ｅｍ ｂ ｌ ｅＳ ｔ ｒ ｅ ａｍ ｆ ｌ ｏｗＦ ｏ ｒ ｅ ｃ ａ ｓ ｔ ｉ ｎ
ｇａ ｎ ｄ

Ｆ ｌ ｏ ｏ ｄＥ ａ ｒ ｌ ｙＷ ａ ｒ ｎ ｉ ｎｇ ，

Ｈ ｙｄ ｒｏ ｌ ｏｇｙａ ｎｄＥａ ｒ ｔｈＳｙ ｓ ｔ ｅｍＳ ｃ ｉ ｅｎ ｃ ｅ ｓ
，ｖ ｏ ｌ ． １ ７

，ｎ ｏ ．３
，２ ０ １ ３

，

ｐ ｐ
． １ １ ６ １ １ １ ７ ５ ．

③Ｃ ｆ ．Ａ ｄ ｅ ｂ ｕ ｎｍ ｉＯ ｋ ｅ ｃ ｈ ｕｋｗ ｕＡ ｄ ｅｗ ｕ ｓ ｉｅ ｔａ ｌ ．

 ，
ａ

Ａ 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Ｉ ｎ ｔ ｅ ｌ ｌ ｉ ｇ ｅ ｎ ｃ ｅ ｉ ｎＣｙ ｂ ｅ ｒ ｓ ｅ ｃ ｕ ｒ ｉ ｔ ｙ ：

Ｐ ｒ ｏ ｔ ｅ ｃ ｔ ｉ ｎ
ｇ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Ｉ ｎ ｆ ｒ ａ ｓ ｔ ｒ ｕ ｃ ｔ ｕ ｒ ｅ ：ＡＵ ＳＡＲ ｅ ｖ ｉ ｅｗ

，

”

Ｗｏ ｒ ｌ ｄＪ ｏ ｕ ｒｎａ ｌｏｆＡ ｄ ｖａ ｎ ｃ ｅｄ

Ｒ ｅ ｓ ｅａ ｒｃ ｈａ ｎｄＲ ｅ ｖ ｉ ｅｗ ｓ ，ｖ ｏ ｌ ． ２ １
，ｎ ｏ ． １ ，２ ０ ２ ４

，ｐ ｐ
． ２ ２ ６ ３ ２ ２ ７ ５  ．

？ １ ６ ８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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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溢影 响 ， 重塑全球经济和社会治理格局 ， 甚至改变全球舆论生态 。 与传统 的 市

场治理不 同 ， 这种影 响力 源于它们在技术 平 台 和数据处理能力 方面 的控制 ， 而非

市场资源 的直接调配 。 如 ＧＥＥｎｇ ｉｎ ｅ 平 台 依托 Ａ Ｉ 分析全球卫星数据 ， 为各 国 提供

碳排放监测 与 环境治理模型 。 谷 歌 与脸 书 的 算 法则通过信息 过滤 与 内 容分发影 响

全球舆论和政治议程 。 谷歌 的排名 机制虽然声称是 中 立 的 ， 但实 际上 可 以 通过调

整算法来影 响信息 的 可见性 ， 甚至在一些 国 家 的 政治 环境 中 产生重大影 响 。
① 这

些跨 国科技公 司 的算法治理模式 已 部分取代 了传统 的新 闻监管体系 ， 并对社会产生

深远影 响 。
② 在提升治理效率 的 同 时 ， 这些跨 国科技公 司也积 累 了 全球治理 中前所

未有 的结构性权力 。

国 际组织 也 在 积 极 探 索 数 据 驱 动 的 治 理 能 力 提 升 。 例 如 ， 联 合 国 难 民 署

（ ＵＮＨＣＲ ） 的
“

Ｐ ｒ ｏ
ｊ
ｅ ｃ ｔＪ ｅ ｔ ｓ ｏｎ

”

项 目 运用 Ａ Ｉ 整合气候 、 冲 突 和市场价格等多维度

数据来预测索马里地 区 民众 的 流离失所趋势 ， 从而提前调 配人道主义援助资源 。
③

这种基于数据 的预测机制不仅提高 了 国 际组织 响应复杂危机 的速度 ， 也推动 了不 同

国家间 的协作 。 在公共卫生领域 ， 世界卫生组织开源 防疫情报 （ ＷＨＯ Ｅ ＩＯＳ ） 平 台

汇聚全球 １ ５ ０ 余 国数据 ， 通过 Ａ Ｉ 分析流行病风险并预测疫情走势 ， 提升全球公共卫

生应对效率 。
？ 然而 ， 这类 国 际项 目 也 引 发 了关于数据主权 和 隐私保护 的争议 。 全

球南方 国家在算法驱动 的全球治理项 目 中 的参与 度较低 ， 可能导致其在指标设定 、

模型假设与资源分配规则上缺乏充分发言权 ， 从而形成新 的结构性不平等 。

（
二

） 决策代理机制

决策代理是算法权力 区别于其他技术权力介人全球治理体 系 的最突 出 路径 。 在

全球治理体系 中 ， 算法正经历从技术工具到治理参与者再到潜在 的
“

事实性决策者
”

的角色转变 。 这一转变体现在三类决策 中 ： 辅助决策 、 代理决策和替代决策 。 三者

的核心 区别在于算法在治理中 的介人度 ： 辅助决策侧重为人类提供信息和分析支持 ，

决策权仍掌握在人类手中 ； 代理决策让算法承担更多独立分析与执行 的职责 ， 在部

分情境 中成为
“

事实上 的决策者
”

； 而替代决策则 意味着算法直接做 出 关键治理决

策 ， 人类决策者仅在末端进行监督或确认 。 这里需要进一步 区分两类算法 ：

一类是

由 人为设定 固定参数的程序式算法 ， 它更多停 留 在
“

辅助
”

层 面 ； 另
一类则 是依赖

①Ｃｆ ．Ｌ ｕｃａ ｓＤ ．Ｉ ｎ ｔ ｒｏ ｎ ａａｎ ｄＨ ｅ ｌ ｅｎＮ ｉ ｓ ｓｅｎ ｂａ ｕｍ
，

“

Ｓｈ ａｐ ｉ ｎｇｔ ｈ ｅＷｅｂ ：Ｗｈｙｔ ｈ ｅ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ｏ ｆＳ ｅａ ｒ ｃｈ

Ｅｎ
ｇ

ｉ ｎｅ ｓＭａ ｔ ｔ ｅ ｒ ｓ
，

Ｔｈ ｅＩ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 ｏｎＳｏｃ ｉ ｅｔｙ 
，ｖｏ ｌ ． １ ６

，ｎｏ ． ３
，

２ ０ ０ ０
，ｐｐ ． １ ６ ９ １ ８ ５  ．

②Ｃ ｆ ．Ｔ ａ ｒ ｌ ｅ ｔ ｏ ｎＧ ｉ ｌ ｌ ｅ ｓ ｐ ｉ ｅ
，

“

Ｔ ｈ ｅＲ ｅ ｌ ｅ ｖ ａ ｎ ｃ ｅｏ ｆＡ ｌ ｇ ｏ ｒ ｉ ｔ ｈｍ ｓ
，

”

ｐ ｐ 」 ８ ２ １ ８ ３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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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 ＴＵ

） ，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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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 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Ｉ ｎ ｔ ｅ ｌ ｌ ｉ ｇ ｅ ｎ ｃ ｅ（
Ａ Ｉ

） ，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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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２ ０ ２ ４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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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
ａ

Ｔ ｈ ｅＷＨ ＯＨ ｕ ｂｆ ｏ ｒＰ ａ ｎ ｄ ｅｍ ｉ ｃａ ｎ ｄＥ
ｐ

ｉ ｄ ｅｍ ｉ ｃ

Ｉ ｎ ｔ ｅ ｌ ｌ ｉ ｇ ｅ ｎ ｃ ｅ  ：Ａ ｎ ｎ ｕ ａ ｌＲ ｅ ｐ ｏ ｒ ｔ２ ０ ２ ４
，

”

Ｇ ｅ ｎ ｅ ｖ ａ ：Ｗ ｏ ｒ ｌ ｄＨ ｅ ａ ｌ ｔ ｈＯ ｒｇ ａ ｎ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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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遍性参数并通过样本数据 自 我筛选 、 优化 的学 习 型算法 ， 其结果往往被人类直接

采纳 ， 在操作层面 已 经构成
“

事实性决策
”

。 因此 ， 虽然法律意义上 的最终责任仍在

人类 ， 但在实践中第二类算法 已 具备实质性 的代理性 。

在辅助决策阶段 ， 算法主要用于处理复杂 的全球数据 ， 为治理主体提供信息支

持和决策参考 。 此类应用强调技术 的工具性 和人类决策 的 主导性 ， 适用于数据量庞

大且需要实 时分析 的 治理情境 。 例 如 ， 世界卫生组织 （ ＷＨＯ ） 在 ２ ０ ２ １ 年发布 的

《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健康领域人工智 能伦理与治理指南 》 和 ２ ０ ２ ４ 年发布 的 《 卫生领

域人工智能 的伦理与治理 ： 多模态大模型指南 》 中 指 出 ，
ＡＩ 系统可辅助预测疫情传

播 、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。
①

在代理决策阶段 ， 算法在治理 中 扮演流程代理角 色 ， 其职责超越 了单纯 的数据

分析 ， 开始在既定规则框架 内 承担方案生成 、 风 险评分 、 优先级排序 与部分执行等

功能 。 这种代理性体现在治理主体对算法 的 高度依赖 ， 以 及算法 的 事 实性决策上 。

金融市场是典型场景 ： 算法在高频交易 、 风 险评估和 资源调配 中 表现 出 主导性 。 跨

国科技公司凭借算法优势重塑市场权力结构 ， 甚至部分绕过政府监管 ， 依靠庞大 的

数据体量和强大算力获得经济治理优势 。 国 际安全领域也呈现类似趋势 。 联合 国政

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 （ ＤＰＰＡ ） 、 维和行动部 （ ＤＰＯ ） 等机构 已 开始采用 Ａ Ｉ 分析全

球冲突热点 ， 识别 冲突风 险 ， 优化维和部署 。
② 尽管人类仍作最终决策 ， 但高度依

赖算法生成 的分析结果 ， 反映 出 算法在实质上正发挥代理性角 色作用 。

在某些极端场景下 ， 算法甚至承担 了替代性决策角 色 ， 即特定情境下可直接做

出 战 略决策 ， 而人类仅作为监督者或后续授权者 。 在 ２ ０ ２ ３ 年 以来 的 巴 以 冲突 中 ， 以

色列 国 防军在加沙地带使用 了
“

薰衣草
”

（ Ｌ ａｖ ｅｎ ｄ ｅ ｒ ） 等多款人工智能系统用 以辅助

军事打击 目标 的识别 和作 战计划 的制定 。
③ 这些 系统并非完全依赖人为设定 的 固定

参数 ， 而是通过输人通用参数后 自 动抓取样本 、 生成名 单 ， 事实上 已 经在执行替代

决策 。 这种学 习 型算法 的特征 ， 使其在事实层 面大幅缩小 了 人类 的判断空 间 ， 人类

的最终决定往往只是对算法筛选结果 的确认 ， 构成
“

事实性替代
”

。

诚然 ， 替代性决策还应 区分两种类型 ， 即
“

事实性替代
”

与
“

法律性替代
”

。 前

者指在人类实 际操作 中高度依赖算法结果 ， 使算法在事实上左右 了决策 ； 后者则强

调在制度和责任框架下 ， 人类始终保有最终决策权 。 在 当前多数治理实践 中 ， 更常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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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法 权 力 介 入全 球 治 理 的 理 论 回 应

见的是事实性替代或强代理 ， 而非法律性替代 。 人类仍承担最终责任 ， 例如 ， Ａ Ｉ 系

统生成潜在名单后 ， 仍需 由 情报人员 核查并 由 决策者批准 ， 最终是否采纳名 单仍取

决于人类 。 但算法事实上缩小 了人类 的决策范 围 ， 使其依赖于算法 的筛选结果 。 因

此 ， 当前的人工智能应用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 的替代决策 ， 但形成 了 事实性替代决

策 。 在代理与替代阶段 ， 算法 的
“

半 自 主动态
”

特性尤为 突 出 。 虽 然人工智 能是否

具有主体性这一 问题还有争议 ，

① 但这一决策代理机制表 明 ， 算法权力正挑 战传统

治理体系 中 的决策模式 。

（
三

） 标准建构机制

标准建构机制展现 了算法权力介人全球治理 的 另 一路径 ， 即通过规则制定与制

度嵌人重塑全球治理秩序 。 相较于数据支配侧重资源控制 、 决策代理强调执行功能 ，

标准建构更侧重谁来定义规则 。 国家 、 跨 国科技公 司 与 国 际组织 围绕算法标准展开

激烈博弈 ， 意在争夺全球治理 的制度主导权 。

在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方面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 具有较强 的先发优势 ， 原 因在于其

掌握技术方案 、 工程实践与平 台生态 ， 能够率先提 出 内 部准则 与评估工具 ， 并通过

产业链扩散形成事实上 的行业惯例 ， 进而影 响全球规则体系 。 这些跨 国科技公 司 的

行业准则不仅指导公 司 自 身产 品 开发 ， 也通过参与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（ ＯＥＣＤ ）

等 国 际倡议影 响全球 Ａ Ｉ 规则设定 。 跨 国科技公 司 在推动这些标准 的 同 时 ， 也在扩

展 自 身对全球市场和政策环境 的算法支配力 ， 使技术标准成为其影 响力延伸 的重要

工具 。 ２ ０ ２ ３ 年 ， 谷 歌 、 微 软 、 开 放 人 工 智 能 （ Ｏ ｐ ｅ ｎＡ Ｉ ） 和 人 工 智 能 初 创 公 司

（ Ａｎ ｔ ｈ ｒｏ ｐ ｉ ｃ ） 共同成立 了前沿模型论坛 ， 试 图 在 国 家监管之外 ， 通过行业联盟建立

自 治模式 ， 推动建立全球算法标准 。
② 然而 ， 这种 由 跨 国科技公 司 主导 的标准化进

程引 发 了诸多争议 。 ２ ０ ２ ４ 年 ， 亚马逊 、 谷歌和微软三家跨 国科技公 司通过与 巴 西政

策制定者 的对话和游说 ， 不仅延迟 了 巴 西人工智 能法案 的立法进程 ， 还在一定程度

上削弱 了 巴西 国家层 面 的 Ａ Ｉ 监管权力 。 在算法规则 是应 由 跨 国 科技公 司 主导 ， 还

是应 由政府和 国 际组织来规范 的 问题上 ， 仍然存在广泛 的讨论 。

主权 国家 同样积极利用标准建构机制争夺算法权力 。 不 同路径差异反 映 了 国 际

力量格局 的竞争与协调 ， 而算法标准正成为全球治理 中 新 的 战 略制 高点 。 ２ ０ ２ ４ 年 ，

美 国 、 欧盟和英 国签署 了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 Ａ Ｉ 条约 ， 强调人权 和透 明 度原则 。

这种制度建设不仅规范技术应用 ， 更说 明 欧美试 图 通过
“

规则输 出
”

强化其全球治

理主导地位 ， 体现 了大 国在算法规则领域 的权力竞争 。 与此 同 时 ， 欧盟 的 《 人工智

①参 见 殷 杰 ： 《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的 主 体 性 问 题 》 ， 《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》 ２ ０ ２ ４ 年 第 ８ 期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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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社 会 科 学 ２ ０ ２ ６ 年 第 ３ 期

能法案 》 成为全球 Ａ Ｉ 监管 的先锋 ， 该法案不仅要求 Ａ Ｉ 系统符合透明性 、 公平性和

可解释性 的原则 ， 还试 图 通过严格监管高风险 Ａ Ｉ 应用 ， 为全球算法规则 提供一个

可参照 的范式 。
① 这些法规对在欧盟运营 的所有公 司 具有域外适用效力 ， 迫使全球

相关公司调整其数据与算法管理策略 。

国 际组织则扮演了算法权力 制度化 的关键协调者 ， 并且正积极通过标准 、 规范

和制度创新抓取算法领域 的话语权 。 其作用在于将分散 的 国家偏好与行业实践转译

为可对接 的原则 、 术语体系 与评估方法 ， 从而降低跨 国协作成本 。 例如 ， 国 际标准

化组织 （ ＩＳＯ ） 在 Ａ Ｉ 领域制定多项标准 ， 不仅在全球 Ａ Ｉ 技术治理 中 占据 了 核心位

置 ， 也让其成为 国家与公司之间 的规则
“

仲裁者
”

。 联合 国秘书长技术特使提出 的全

球 Ａ Ｉ 监督机构设想 ， 试图借鉴 国 际原子能机构 （ ＩＡＥＡ ） 的模式 ， 建立一个监督 Ａ Ｉ

跨 国应用 、 制衡技术滥用 的全球治理平 台 。
② 这表 明 联合 国也希望成为算法领域 的

权威
“

监管者
”

。 而 国 际组织 的举措不仅是软治理工具的体现 ， 更是在全球治理中 主

动塑造算法权力分配格局 的证 明 。 它们通过协调不 同 国 家 的利 益 、 建立普遍适用 的

标准体系 ， 试 图将 自 身打造为制定全球算法规则 的核心平 台 ， 从而在跨 国科技公 司

和 国家的竞争格局之外形成一种制衡力量 。

因 此 ， 技术标准 的 建构并 非 自 然 而然 ， 而 是 一个 围 绕规 则 制 定权 、 解 释 权

与 执行权展开 的权力再分配 过程 。 该过 程并 非 中 性 ， 往往 承载 着 不 同 主体对安

全 、 创新 、 市场准人 与 价值 底 线 的 权衡 。 国 家 、 跨 国 科技 公 司 和 国 际 组织 各 自

作 为算法权力 的 载体 ， 或 出 于 战 略利 益或 出 于 对市 场 主 导 权 和 协调 治 理差异 的

需求 ， 共 同 塑造 了 算 法领域 的 全球 秩 序 。 但 这 种 机 制 也 带来 了 新 的 治 理 张 力 ，

例 如 ， 规则 外 溢 引 发 的 主权摩 擦 、 标 准竞争 导 致 的 制 度碎 片 化 ， 以 及标准优 势

转化为结构性不平等 的 风 险 。

三 、 算法权力对全球治理体系 的重塑

随着算法权力 的兴起 ， 全球治理体系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 的结构性重塑 。 算法权

力 的渗透使全球治理体系展现 出 三大显著变革 ： 治理逻辑 的调整 、 主体权力结构 的

变化 ， 以及治理模式 的动态适应 。

①Ｃ ｆ ．Ｅ ｕ ｒ ｏ
ｐ
ｅ ａ ｎＣ ｏｍ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

， 

ａ

Ｐ ｒｏ
ｐ
ｏ ｓ ａ ｌｆ ｏ ｒａＲ 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ｏ ｆｔ ｈ ｅＥ ｕ ｒ ｏ

ｐ
ｅ ａ ｎＰ ａ ｒ ｌ ｉ ａｍ ｅ ｎ ｔａ ｎ ｄ

ｏ ｆｔ ｈ ｅＣ ｏ ｕ ｎ ｃ ｉ ｌＬ ａ ｙ ｉ ｎｇＤ ｏｗｎＨ ａ ｒｍ ｏ ｎ ｉ ｓ ｅ ｄＲ ｕ ｌ ｅ ｓｏ ｎＡ 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Ｉ ｎ ｔ ｅ ｌ ｌ ｉ ｇ ｅ ｎ ｃ ｅ （
Ａ ｒ ｔ ｉ ｆ ｉ ｃ ｉ ａ ｌ

Ｉ ｎ ｔ ｅ ｌ ｌ ｉ

ｇ ｅ ｎ ｃ ｅＡ ｃ ｔ ）ａ ｎ ｄＡｍ ｅ ｎ ｄ ｉ ｎ
ｇＣ ｅ ｒ ｔ ａ ｉ ｎＵ ｎ ｉ ｏ ｎＬ ｅｇ

ｉ ｓ ｌ ａ ｔ ｉ ｖ ｅＡ ｃ ｔ ｓ
，

＂

Ｂ ｒ ｕ ｓ ｓ ｅ ｌ ｓ ：Ｅ ｕ ｒ ｏ
ｐ
ｅ ａ ｎ

Ｃ ｏｍ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
，２ ０ ２ １ ．

②Ｃ ｆ ．Ｗ ｉ ｌ ｌＨ ｅｍｓ ｈ ａ ｌ ｌ
，

“

Ｈ ｏｗｔ ｈ ｅＵ ．Ｎ ．Ｐ ｌ ａ ｎ ｓｔ ｏＳ ｈ ａ
ｐ
ｅｔ ｈ ｅＦ ｕ ｔ ｕ ｒ ｅｏ ｆＡ Ｉ

，

”

７７ＭＥ
，

Ｓ ｅ ｐ ｔ ｅｍ ｂ ｅ ｒ２ １
，

２ ０ ２ ３ ．

？ １ ７ ２ ？



算 法 权 力 介 入全 球 治 理 的 理 论 回 应

（

一

） 治理逻辑调整

人工智能和算法权力 的 崛起 ， 正推动全球治理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 。 全球治理

的传统逻辑 以 规则 、 条约 和协定 为基础 ， 依赖 国 家 间 协商 和 国 际组织 的 框架性治

理 。
① 国家主权 、 法律程序 、 民 主授权等构成 了 这一模式 的 核心支柱 ，

② 确保规则

的制定 、 执行与监督具备广泛 的社会接受度 。 然 而 ， 这一 以 规则协定为核心 的 治理

体系 面对全球数据量激增和人工智 能 的迅速发展逐渐暴露 出 滞后性和低适应性 。 算

法权力作为核心驱动 ， 使全球治理从依赖长期协商和 固定规则 ， 转 向 依赖实 时数据

分析和算法决策 ， 形成 了 以数据驱动为特征 的新型治理逻辑 。 这一变化并非简单 的

规则治理转 向数据治理 ， 而是算法权力 推动全球治理 的规则形态与运行机制发生技

术化重构 ， 即 治理规则正在吸纳并重构对数据 、 模型 与算法流程 的 约束条款 ， 使原

本 以条约文本与程序规则为主 的规则体系 ， 逐步扩展为包含技术标准 、 数据规则 与

算法评估在 内 的复合规则结构 。 由此 ， 全球治理议程 的设定 、 决策依据 以 及监督执

行 ， 都 日 益依赖数据 的收集 、 处理与分析能力 。

在传统 的规则治理体系 中 ， 国家和 国 际组织通过制定法律条约 和 多边协定确立

治理规则 ， 确保全球事务 的协调 与管理 。 例如 ， 世界贸 易 组织 （ ＷＴＯ ） 、 国 际货 币

基金组织 （ ＩＭＦ ） 和联合 国 （ ＵＮ ） 等 国 际组织 的运作 ， 均依赖成员 国之间 的协议和

条约确定 国 际 的经济 、 政治和安全秩序 。 这些规则通过正式 的政治程序制定 ， 受各

国政府和 国 际社会认可并具备法律权威 。
③ 尤其是 国 家主权使得 国 家能够通过法律

手段来维持秩序 ， 而授权则确保政策决策能反 映 民 意 。 法律正 当性保 障 了 规则 的

可预测性和可执行性 ， 确保 了 全球治理 的稳定性 。 但 这也意 味着规则 的 制定通 常

需要漫长 的协商和谈判过程 ， 这使其在应对快速变化 的 技术进步 时显得滞后 。 例

如 ， 欧盟在 ２ ０ ２ １ 年提 出 《人工智 能法案 》 ， 旨在对 Ａ Ｉ 技术进行规范 ， 但 由 于立法

周期较长 ， 技术本身 已 经发生 了显著变化 ， 致使该法案未 能完全覆盖新兴技术 的治

理需求 。
？ 这种滞后 的反应速度使传统规则治理在面对迅速发展的 Ａ Ｉ 技术时显得力

不从心 。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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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较而言 ， 借助算法权力 ， 治理主体通过分析海量数据 ， 自 动识别趋势 、 预测

风险并优化决策 ， 增强 了 治理 的精准性 。 例如 ， 在气候治理领域 ， 算法被用于实时

监测 国家及跨 国科技公司 的碳排放数据和环境影 响评估 ， 为碳交易市场规则 的调整

提供数据支撑 。 欧盟 已 经开始通过 Ａ Ｉ 评估成员 国 和 大 型跨 国公 司 的碳排放情况 ，

优化碳排放政策 ， 为碳交易市场提供动态调节依据 。 此类技术化路径确实提高 了 治

理效率 ， 但 同 时也改变 了治理 的合法性结构 ， 决策依据更依赖可量化指标与模型输

出 ， 传统协商过程与公共解释责任面 临被压缩 的 风险 ， 从而引 发绩效与合法性之间

的新张力 。

需要说明 的是 ， 针对不 同 的全球治理问题 ， 数据驱动治理 的转 向 程度并非普遍

一致 。 在具有高频 、 结构化数据 的领域 。 例如 ， 金融风 险监测 、 传染病流行 曲 线建

模 、 遥感支持 的碳核查等议题上 ， 算法更容易 形成稳定 的 预测 与反馈 闭 环 ； 而在难

以量化的价值性议题 ， 如人权 、 人道援助优先级 、 难 民安置 的社会问题治理 中 ， 算

法输 出仍难 以直接替代协商与程序正 当性 。 相较于气候 、 公共卫生 、 灾害预警 与发

展援助等具有较高数据共享性 与较低 主权 冲 突风 险 的领域 ， 在涉及 国 家核心安全 、

外交博弈和军事防务 的传统安全议题 中 ， 算法权力 的介人仍受到政治约束与数据壁

垒限制 。

总 的来看 ， 全球治理正在从 以 法律和 国 际协定为核心 的传统治理模式 ， 向 更加

依赖数据驱动 和算法支持的治理模式转变 。 这一转变不仅提高 了决策效率和 响应速

度 ， 也带来 了 治理体系 内在结构 的重塑 。 在这一过程 中 ， 治理 的 核心驱动力 正 由 传

统的政治授权和法律制度 ， 扩展为包括技术能力 、 数据掌控和实时决策 的组合能力 ，

体现 了技术在全球治理中 日 益重要 的作用 。

（
二

） 主体权力 结构变化

算法权力 的扩展不仅改变 了 治理逻辑 ， 更影 响 了 治理权力 的分配方式 ， 正在重

塑全球治理主体 的权力结构 。 在传统全球治理框架 中 ， 国 家和 国 际组织是治理 的核

心主导者 ， 跨 国科技公司 和市场主体主要承担经济和技术支持功能 。 然而 ， 算法对

全球治理的介人使得这一权力格局 正在发生深刻调整 。 跨 国科技公 司凭借算法 、 数

据和全球技术平 台 ， 正迅速从辅助治理转变为具有关键影 响力 的治理主体 。 它们掌

控 的数据资源 和算法能力 ， 使其在信息传播 、 经济调节 、 社会认知 塑造等方面拥有

举足轻重 的影 响力 。 这一变化正在推动全球治理主体权力 的节点化分布 ， 即 掌握关

键节点 的主体获得更强 的结构性影 响力 。

跨 国科技公司在全球治理 中 的影 响力 上升尤为显著 。

一方 面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 掌

握 的算法和数据权力正使其从辅助治理转变为影 响全球治理秩序 的重要治理主体力

量 。 在传统治理模式下 ， 市场和跨 国科技公 司 主要充 当 经济和技术支持角 色 ， 政府

主导政策制定和执行 。 但如今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 和金融机构逐渐成为全球治理 的 主要

？ １ ７ ４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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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者 ， 不仅在全球经济 中 占据主导地位 ， 其在数据处理 、 信息传播和社会认知塑

造方面 的影 响力 已超越 了一些 国家 。 数据平 台作为信息传播 的关键工具 ， 能够深刻

影 响全球社会和政治进程 。 全球治理和 Ａ Ｉ 监管 的规则 制定权正部分让渡 给跨 国科

技公司 和行业联盟 ， 电气 电子工程师学会 （ ＩＥＥＥ ） 等机构在全球治理和 Ａ Ｉ 伦理标

准 中 的作用 日 益增强 。 另 一方面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参与全球治理 的能力基础也在发生

变化 。 在传统 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依靠经济实力 和资源影 响 国 际规则

的制定 。 然而 ， 算法权力 的介人改变 了跨 国科技公 司参与 治理体 系 的基础 ， 虽然传

统能力基础仍然重要 ， 但科技创新与技术赋权 日 益成为跨 国科技公 司参与全球治理

进程 的核心 。

与此 同 时 ， 国家治理权威在算 法嵌人 治理后呈 现 出
“

能力 增 强
”

与
“

依赖加

深
”

的双重面 向 。

一 方面 ， 国家可通过立法 、 执法 、 公共采购 与监管沙盒等方式 ，

将算法能力 纳人公共治理体 系 ， 以 提升政策执行与 风 险监测 能力 。 另 一方 面 ， 国

家在部分领域对平 台数据 、 云服务 与模 型 能力存在现实依赖 ， 导 致治理能力 的 技

术化程度上升 。 跨 国科技公 司 巨 头 获 取 和 利 用 大量数据并控制 全球数据流 ， 凭借

市场权力影 响全球算法治理 的政策方 向 ， 削 弱 国 家在全球治理 中 的 主动性 。
① 例

如 ， 印度在 ２ ０ ２ ３ 年通过 的 《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 》 （ ＤＰＤＰＡ ｃ ｔ ） 在制定过程 中便

参考了全球隐私趋势 。
② 需要强调 的是 ， 这种依赖并不意味着 国 家必须 间 接通过跨

国科技公司获取算法权力 ， 因 为 国家还可 以 通过公共部 门 自 建 系统 、 国有或本土企

业合作 、 强制合规要求 、 数据本地化与安全审查等方式直接塑造算法能力 的供给与

使用边界 。

因此 ， 跨 国科技公司算法权力 的 上升并不意味着其超越 国 家主权 。 跨 国科技公

司 的行动边界仍嵌人 国家法律 、 地缘政治与标准合规之 网 ， 其影 响力更多体现为 国

家能力 的外包 、 放大或前置 ， 而非主权意义上 的替代 。 在 国家 、 跨 国科技公 司 和技

术这一
“

三角
”

中 ， 国家通过立法 、 执法与公共采购设定技术边界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

在利润与合规之间进行最优化 ， 而数据分布 、 算力结构 、 模型范式等技术逻辑则反

过来塑形 国家与跨 国科技公司 的行为选择和相互关系 。 跨 国科技公 司 虽具有跨 国影

响力 ， 但其可行动空 间受制 于 国家 的 法规 与 地缘政治 ， 如 出 口 管制 、 数据本地化 、

关键基础设施审查等规制 ， 并通过标准和合规转化为 国 家策 略 的延伸 。 反 之 ， 国家

在金融稳定 、 国 防安全 、 平 台 与云服务等关键场景对跨 国科技公司具有最后处置权 。

同时 ， 在不 同 的治理领域 ， 跨 国科技公司 的算法权力 上升程度也有差异 。 在 电 子商

①Ｃ ｆ ．Ｏ ＥＣＤ
， 

＂

Ｅ ｎ ｈ ａ ｎ ｃ ｉ ｎ ｇ
Ａ ｃ ｃ ｅ ｓ ｓｔ ｏａ ｎ ｄＳ ｈ ａ ｒ ｉ ｎｇｏ

ｆＤ ａ ｔ ａ ：Ｒ ｅ ｃ ｏ ｎ ｃ ｉ ｌ ｉ ｎｇＲ ｉ ｓ ｋ ｓａ ｎ ｄＢｅ ｎ ｅ ｆ ｉ ｔ ｓ

ｆ ｏ ｒＤ ａ ｔ ａＲ ｅ Ｕ ｓ ｅａ ｃ ｒ ｏ ｓ ｓＳ ｏ ｃ ｉ ｅ ｔ ｉ ｅ ｓ
，

”

Ｐ ａ ｒ ｉ ｓ ：ＯＥＣＤＰ ｕ ｂ ｌ ｉ ｓ ｈ ｉ ｎ
ｇ ，２ ０ １ ９ ．

②Ｃ ｆ ．Ａｍ ｒ ｉ ｔ ａＪ ｈ ａ ，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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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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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与高频交易 等数据密集型赛道 ， 平 台 型跨 国科技公 司 的算法权力尤为突 出 ； 而在

安全 、 防务与移民等高政治性 、 强规范性 的议题上 ， 国 家 的
“

最终处置权
”

与程序

性约束仍具有决定性 。 因此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 的算法权力难 以 长期脱嵌 国家约束而独

立行使
“

主权式
”

权力 。

国 际组织 的治理权威在 Ａ Ｉ 时代 面 临结构性压力 与 角 色调整 。

一方面 ， 国 际组

织 的力量和影 响力依赖成员 国授权 ，

① 即通过成员 国 的支持和 国 际协定 的 约束执行

治理任务 。 各 国在算法治理标准上 的分歧削 弱 了 国 际组织在全球治理 中 的凝聚力 和

协调效率 。 另 一方面 ， 跨 国科技公 司 与部分 国家在某些技术标准与合规工具上推进

较快 ， 可能导致 国 际组织在规则整合上 的
“

滞后
”

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 国 际组织失去作

用 ， 相反 ， 其关键功能更趋 向 于将分散的技术规范上升为可被承认 的 多边原则 、 协

调跨境合规互认 ， 以及为技术争议提供程序化的对话与仲裁平 台 。

总体来看 ， 算法权力 的兴起并未 改变全球治理 的多 主体格局 ， 但显著调整 了各

主体在全球治理体系 中 的位置与权力分布 。 国家依然是公共授权与强制执行 的核心

主体 ， 但面临着对跨 国科技公 司技术依赖 的权力再分配 ； 跨 国科技公 司 已从治理 的

边缘参与者跃升为影 响全球议程 的重要 中介节点 ； 国 际组织则 面 临重新定位 自 身角

色 的压力 。 在这一权力结构重组过程 中 ， 治理体 系 的 灵活性得到提升 ， 但也暴露 出

治理权威分散 、 责任归属模糊 与 问责机制缺失等全球治理新挑战 。

（
三

） 治理模式动态适应

算法权力还推动全球治理模式趋 向更加 灵活 的动态适应模式 。 传统全球治理并

非完全静态 ， 其本身也包含通过政策修订 、 规则更新与多边协商实现 的渐进式适应

机制 。 然而 ， 这种适应主要依赖人工判断与制度程序 ， 调整节奏相对缓慢 。 而算法

赋予治理体系 实时数据分析和动态决策能力 ， 使其能够更迅速地应对复杂多变 的全

球环境 ，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了 治理效率和 响应速度 。

传统 的全球治理模式依赖于 国家法律 、 国 际协议和政策框架 ， 治理规则通常是

固定 的 ， 政策调整往往需要经过长期 的协商 、 行政流程和政治程序 。 这种治理模式

具有
“

相对 的静态性路径依赖
”

，

② 这意味着规则和协议的变动缓慢且复杂 。 政策更

新和调整通常要经过漫长 的立法程序 、 国家间 的协议修订以及多边谈判等复杂过程 。

这种制度设计有助于保障程序正 当性与政治可接受性 ， 但在面对高频变化 、 跨域扩

散的全球风险时 ， 其适应更多表现为
“

事后修正
”

， 而非
“

即 时调节
”

。 这在应对快

速变化的全球风险时显得滞后 ， 特别 是在涉及气候变化 、 国 际 贸 易 和公共卫生等领

①参 见 让 马 克 ？ 柯伊 考 ： 《 国 际 组 织 与 国 际 合 法 性 ： 制 约 、 问 题 与 可 能 性 》 ， 刘 北 成 译 ，

《 国 际 社会 科 学 杂 志 （ 中 文 版 ） 》 ２ ０ ０ ２ 年 第 ４ 期 。

② 米 加 宁 ： 《 生 成 式 治 理 ： 大 模 型 时 代 的 治 理 新 范 式 》 ， 《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》 ２ ０ ２ ４ 年 第 １ ０ 期 。

？ １ ７ ６ ？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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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 的全球性挑战时 。 在算法权力 的加持下 ， 动态适应治理逐渐应用于很多全球治理

领域 。 在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领域 ， 欧洲 中期天气预报 中 心 已 将 Ａ Ｉ 嵌人其数据分

析平 台 ， 其人工智能综合预报系统 （ Ａ ＩＦＳ ） 利用机器学 习技术 ， 结合历史和实时气

象数据 ， 生成高精度 的长期天气 预报 。 这种 高效性能让决策者迅速获 取最新预测 ，

及时调整灾害预警 、 农业规划或能源分配策 略 。 这增 强 了 政策 的适应性 ， 更符合实

际环境状况 ， 从而提高 了治理绩效 。 但 当政策 的调整不再依赖议会讨论或 国 际谈判

而是 由 算法实时计算得 出 ， 其决策过程可能包含 隐性政治决策 ， 无法考虑到各 国 的

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承受能力 ，

① 可能加剧结构性不平等 ， 尤其对技术和数据能力

较弱 的发展中 国家形成外部约束 。

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 ， 类似 的动态适应机制亦 已显现 。 在全球金融市场 中 ， 算

法通过实时监测交易行为 ， 帮助监管机构发现潜在 的市场操控或金融欺诈 。 与此 同

时 ， 这种基于模型 的 即 时调节更多改变 的是监管执行方式 ， 而非金融治理 的 制度基

础 。 当监管判断高度依赖复杂模型 时 ， 也可能 削 弱公众理解 、 降低透 明度 ， 并对 问

责机制提出 新 的挑战 。

当然 ， 这种治理模式 的动态适应 同样表现 出议题差异 ： 在水文气象 、 能源调度 、

市场交易等数据流连续 、 反馈周期短 的场景 中 ， 实时算法更能提升绩效 ； 而在涉及

价值判断 、 分配正义与安全博弈 的领域 ， 仍需通过程序性规则 、 人工复核与 多边协

商加 以约束 。 未来全球治理的关键 ， 不在于是否
“

动态化
”

， 而在于如何在制度稳定

性与技术适应性之间建立可持续 的平衡机制 。

四 、 全球治理体系对算法权力挑战 的适应与调整

算法权力 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 的运行逻辑 。 全球治理体 系必须进行结

构性适应和调整 ， 以应对算法权力应用带来 的跨 国性 、 技术主导性和 治理透 明度等

问题 ， 从而确保其有效性 。

（

一

） 治理规则 的调整

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算法权力 带来 的法律 、 制度与技术规则挑战 。 传统 国 际法

依赖 国家主权和多边协作 ， 但 Ａ Ｉ 的跨 国性 和数据主导特征使得现有规则难 以覆盖

跨 国科技公司 、 数据平 台 等新兴主体 。 同 时 ， 国 际法律制定周期较长 ， 往往跟不上

技术发展 。 因此 ， 全球治理体系正通过法律适配 、 数据治理协调 和监管体 系 创新进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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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调整 ， 以确保算法权力 的应用符合公平性 、 透明性和全球治理 目标 。

首先 ， 全球 Ａ Ｉ 法律框架逐步形成 ， 以 适应算法权力 的 风 险和 影 响 。 美 国 《 算

法问责法案 》 提案要求对高影 响力 Ａ Ｉ 系统进行 内外 审查 ， 以 确保其符合公平性 和

非歧视性标准 。 中 国发布 了 《新一代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 》 ， 提 出 包括增进人类福祉 、

促进公平公正和保护隐私安全在 内 的伦理原则 。

其次 ， 数据规则 的 全球协调 成 为 核 心议题 。 数据 已 成 为 治理核心 资 源 ， 但

各 国 围 绕 隐私保护 、 跨境 流 动 、 国 家安 全 与 产业政策 的 制 度 取 向 存在差异 。 欧

盟 强调个人数据保护 与 有 条件 的跨境流 动 的 条件化安 排 ； 美 国 整 体 上 更强 调 数

据流通 与 市场驱动 治理 ， 在联邦 层 面 尚 未 形成统一 的 数据保 护 立 法体 系 ， 更 多

依赖行业实践 与 州 级法规 ； 中 国 则 更强调 国 家安 全 与 公共利 益 导 向 下 的 数据 治

理与跨境流动 管理 。 为应对 这 一规则 碎 片 化挑 战 ， 世界 贸 易 组织 正在 推 动 全球

数字 贸 易 规则 等相关谈判 ， 试 图 在数据 流 动 、 隐私保 护 和 市 场 准 人之 间 寻求 可

接受 的 制 度平衡 。

（
二

） 治理架构 的重塑

算法权力 的 崛起不仅带来 了 治理规则 的 变革 ， 也重 塑着全球治理体 系 的权力

架构 。 全球治理实践呈 现 出 多 主体参 与 增 强 的趋 势 ， 治理过程越来越依赖 国 家 、

国 际组织 、 跨 国科技公 司 与社会组织 的分工协作 。 为适应算法治理 的 挑 战 ， 全球

治理主体正经历权力分配与 责任边界 的 调 整 。 这种调 整并不仅体现在治理主体 角

色 的再分工 ， 也体现在治理议题 的关注重 点 与 治理工具组合方式 的 变 化上 。 随着

数据和算法成为新 的 战 略资 源 ， 掌握核 心算 法 和 算力 的 治理主体在金 融 、 气候 、

公共卫生等特定治理领域 中 获得 了 额外 的结构性影 响 力 。 这 意 味着全球治理 的不

平衡并不仅是制度性 的 问题 ， 而是直接受技术权力格局 的影 响 。

国家政府 的角 色正在从直接治理扩展为
“

治理者 监管者 协调者
”

的 复合角

色 。 传统上 ， 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工具直接管理社会事务 ， 而算法权力 的介人

要求政府更多承担算法监管和数据治理协调 的责任 。 例如 ， 中 国政府通过算法备案

制度规范平 台经济 的 Ａ Ｉ 使用 ， 以维护公共利 益与 安全边界 。 美 国在部分领域更倾

向 于 以行业标准 、 风险管理框架与执法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推进监管 ， 并通过 与企业

和研究机构 的互动形成政策指 引 。 与此 同 时 ， 算法权力 具有跨境外溢性 ， 单一 国家

监管难 以覆盖 ， 国家间协作逐渐成为必要趋势 。 但协作能力并不对称 ， 发达经济体

在数据资源 、 算力供给与标准参与度方面 的优势 ， 使其在议程设置与规则塑形 中更

具先发性 。 相对而言 ， 全球南方 国家 由 于技术 与 制度能力 约束 ， 在很多议题上更容

易处于规则接受与能力跟随的位置 ， 从而在气候治理 、 公共卫生等议题 中 面 临话语

权与能力建设 的双重压力 。

与此 同 时 ， 国 际组织 的 适应 性调 整 也在 加 速 。 传统上 ， 国 际组 织 的 治 理权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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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来源 于其成 员 的授权 ， 而 在算 法权力 深人 治理过程 的 背 景 下 ， 国 际 组织 需 要

在规范制 定 、 技术评估 、 透 明 度 倡 议 与 能力 建设等方 面 提供更可 操作 的 公共平

台 ， 以 形成新 的协调能力 与 可 信度来 源 。 但 由 于 成 员 国 在 隐 私保 护 、 跨境数据

流动 、 安全边界与监管工具选 择上 的 制 度差异 ， 国 际 组织 在 形 成统一 框架 时仍

面 临显著约束 。

跨 国 科技公 司 的 治理责 任 也在 经历从技 术 创 新者 向 重 要 治 理 责 任 主体 的 转

变 。 诸多跨 国 科技公 司 开始设立 Ａ Ｉ 伦理委 员 会 ， 进行 自 我监管 。 政府 与跨 国 科

技公 司 之 间 的合作 治理框架也逐渐成形 ， 但不 同 区域采取 了 不 同 的模式 。 例 如 ，

美 国 政府依赖跨 国 科技公 司 自 发制定 Ａ Ｉ 伦理规范 ， 鼓励跨 国 科技公 司 自 主签署

相关协定 ， 并通过
“

Ａ Ｉ 风 险管理框架
”

提供政策指 导 。 相 较 之下 ， 欧盟更强 调

以 立 法 与 高 风 险场景 的 强 制 性合规要求约 束企业行 为 ， 从而 形 成差异 化 的 制 度

路径 。

（
三

）
治理机制 的创新

面对算法权力 的挑战 ， 全球治理体系 正重点 围绕算法透 明度 、 责任追溯 和技术

标准化推动治理机制 的 创新 。 问 责 和透 明 度 是全球治理机制 必要条件 中 的 两大要

素 。
① 算法治理的核心 问题在于其

“

黑箱性
”

许多 Ａ Ｉ 系统 的决策逻辑难 以理解

或审查 ， 这不仅影 响社会信任 ， 也使得治理责任难 以界定 。 因此 ， 提升算法治理透

明度 、 建立清 晰 的责任追溯机制 ， 并推动全球技术标准统一 ， 成为 当前全球治理体

系 的关键调整方 向 。

提升算法治理透明度是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的 核心 。 许多 国家 已 开始要求高风险

Ａ Ｉ 系统具备可解释性 ， 确保公众能够理解算法如何影 响社会决策 。 此外 ， 全球治理

机构也在推动跨 国算法透明度评估 。 例如 ， 七 国集 团 （ Ｇ ７ ） 与 ＯＥＣＤ 等 国 际组织推

出 《 广 岛人工智能进程综合政策框架 》 ， 要求 自 愿报告透 明度 、 风 险管理和 责任划

分 。
② 该框架推动 了跨 国 算 法透 明 度评估标准建立 ， 促进跨 国 监管机构协作 ， 协

调 Ｇ ７ 国 家及非 Ｇ ７ 国家 （ 如韩 国 、 新加 坡 ） 的透 明 度标准 ， 以 减 少 Ａ Ｉ 技术 滥用

的风险 。 责任追溯体系 的建立是算法治理机制创新 的重要方 向 。 Ａ Ｉ 系 统在气候监

测 、 跨境金融交易 、 国 际安全等全球性领域 的应用 日 益广泛 ， 但一旦算 法决策导

致不 良后果 ， 责任如何界定仍是全球治理 的 重大挑 战 。 例 如 ， 中 国 在建立算 法相

关 的责任追溯体 系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 。 《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》 提 出 要加 强

①参 见 艾 伦 ？ 布 坎 南 、 罗 伯 特 ？ 基 欧 汉 ：
《 全 球 治 理 机 制 的 合 法 性 》 ， 赵 晶 晶 、 杨 娜 译 ，

《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》 （ 哲 学 ？ 人 文 科 学 ？ 社 会 科 学 版 ） ２ ０ １ １ 年 第 ２ 期 。

②Ｋ ａ ｒ ｉ ｎ ｅＰ ｅ ｒ ｓ ｅ ｔａ ｎ ｄＳ ａ ｒ ａＦ ｉ ａ ｌ ｈ ｏＥ ｓ ｐ ｏ ｓ ｉ ｔ ｏ
，

“

Ｈ ｏｗＡ ｒ ｅＡ ＩＤ ｅ ｖ ｅ ｌ ｏ ｐ ｅ ｒ ｓＭ ａ ｎ ａｇ ｉ ｎｇＲ ｉ ｓｋ ｓ ？

Ｉ ｎ ｓ ｉ

ｇ
ｈ ｔ ｓＦ ｒ ｏｍＲ ｅ ｓ

ｐ
ｏ ｎ ｓ ｅ ｓｔ ｏｔ ｈ ｅＲ ｅ

ｐ
ｏ ｒ ｔ ｉ ｎ

ｇＦ ｒ ａｍ ｅｗ ｏ ｒｋｏ ｆｔ ｈ ｅＨ ｉ ｒ ｏ ｓ ｈ ｉｍ ａＡ ＩＰ ｒ ｏ ｃ ｅ ｓ ｓ

Ｃ ｏ ｄ ｅｏ ｆＣ ｏ ｎ ｄ ｕ ｃ ｔ
，

＂

ＯＥＣＤ
，Ａ ｒ ｔ ｉｆｉ ｃ ａ ｌＩ ｎ ｔ ｅ ｌ ｌ ｉｇ ｅｎ ｃ ｅＰ ａ ｐ ｅ ｒ ｓ

，ｎ ｏ ．４ ５
，２ ０ ２ ５ ．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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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 能应用 中 的社会责任划分 ， 要求相关主体在技术全生命周 期各环节不逃 避

责任审查与应负 责任 。

在全球范 围 内推动算法治理的标准化是确保治理体系稳定性 的重要举措 。 当前 ，

不 同 国家和地 区对 Ａ Ｉ 技术 的监管规则存在较大分歧 ， 如何通过 国 际标准化机制协

调各 国 的监管政策成为 国 际社会共同关注 的焦点 。

这些治理机制 的创新表 明 ， 全球治理体 系正在探索新 的治理方式 ， 通过提升算

法透明度 、 建立责任追溯机制 和推动技术标准化 ， 以应对 Ａ Ｉ 技术带来 的深远影 响 。

整体看 ， 全球治理体系正从治理规则调整 、 治理架构重塑和治理工具创新三个层面 ，

全面适应算法权力应用带来 的挑战 。

结语

算法权力 的崛起正在深刻重塑全球治理体系 。 传统 的 治理体系 主要依赖 国家主

权 、 民主授权 、 法律正当性和治理绩效 。 算法 的普及应用使技术能力 、 数据获取与

处理能力逐渐成为全球治理新 的衡量尺度 。 算法权力通过数据支配 、 决策代理和标

准建构等机制介人全球治理体 系 ， 影 响全球治理 的运转逻辑 、 主体权力结构 和治理

模式 。 尽管算法在全球治理中发挥 了 越来越大 的作用 ， 但现阶段仍应谨慎看待其主

体性 。 算法权力并非完全脱离人类控制 的 独立主体 ， 而是嵌人 国 家 、 国 际组织 、 跨

国科技公司及社会网络 的复杂权力结构 ， 作为各治理主体和技术互动 的纽带 ， 共 同

影 响全球治理进程 。 算法权力 的影 响力 既来源于 国家政策支持 、 跨 国科技公 司 的数

据和技术平 台 的共同作用 ， 也取决于 国 际组织 、 行业标准与公共监督等机制对其约

束与校正 ， 并在特定情境下通过 自 适应学 习 和决策优化呈现 出 半 自 主动态性 。 这种

双重特性使算法既受制于人类设计和社会结构 ， 又能在全球治理 中 以 独特方式影 响

权力分配 、 决策模式和制度架构 。

未来 全球治理可能沿着不 同路径演进 ， 形成多种 模式 ， 以 适应人工智 能 时代

不 同全球 问题 的治理需求 。 技术 主导 型 治理路径是一种 以 技术能力 和 治理绩效为

核心 的 治理模式 。 在这一模式下 ， 人工智 能 系统在决策优化 、 资源分配 和 风 险管

理 中将扮演关键 角 色 ， 但也可 能导 致社会信任危机 、 强 化技 术集 中 的 风 险 。
① 国

家 技术协 同治理路径强调 国家在全球治理 中 的 引 领作用 ， 同 时依赖跨 国科技公 司

的算法和数据能力 ， 通过外交 、 立法与监督确保治理 的透 明 性与 可追责性 。 这一模

式体现 了 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 中 的 战 略调节作用 ， 但其风险在于 ， 过度依赖跨 国科

技公司可能削 弱 国家的 自 主权 。 另 一种可能 的发展方 向 是全球多边治理路径 ， 通过

①Ｃ ｆ ．Ｊ ｅ ｎ ｎ ａＢ ｕ ｒ ｒ ｅ ｌ ｌ
，

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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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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ｇＯ 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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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ｐ 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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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际组织和多边合作建立统一 的 ＡＩ 规则框架 ， 使算法治理具备更广泛 的社会认可

和法律约束 ，

① 国 际组织 、 国家政府 、 跨 国科技公司共同推动跨 国监管协调 。 然而 ，

国家间在技术能力差距 、 监管理念与 价值取 向 上 的分歧 ， 可能成为全球协调 的 主要

障碍 。

在此背景下 ， 全球南方 国家 ， 特别是 中 国 的 角 色愈发重要 。 中 国在完善 国 内规

则体系 、 推动技术应用与治理边界的 同步建设方面提供 了 重要经验样本 。 同 时 ， 面

对美西方 国家在算法标准 、 数据规范与议程设置方面 的 主导地位 ， 中 国作为全球南

方 国家的重要力量 ， 正通过区域合作机制 和跨 国合作机制 ， 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

中算法权力 的合理分配与使用 。

一方面 ， 中 国在 国 际讨论 中 强调发展议题导 向 与包

容性原则 ， 推动全球算法治理框架在 目 标设定与规则设计上更加兼顾不 同发展阶段

国家的现实需求 ； 另
一方面 ， 中 国通过技术合作 与项 目 协 同 ， 支持其他发展 中 国家

在减贫 、 公共卫生 、 可持续资源管理等领域更有效地使用算法权力工具 ， 以 能力提

升 的方式弥补其在全球治理中 的相对弱势 ， 从而 引 导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 、 平衡

与可持续 的方 向演进 。

全球治理 的未来发展方 向 可能不会局 限于单一模式 ， 而是朝着算法权力 与人类

监督相结合的方 向演进 。 算法 的优势在于提升治理效率 ， 如何在技术治理与社会监

督之间建立平衡机制 ， 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体 系 的关键任务 。 此外 ， 全球治理体系

可能 同时呈现全球合作与多极化治理并存 的局 面 。 部分 国 家将优先推动 区域性监管

框架甚至治理联盟 的形成 ； 其他 国家则可能选择独立制定治理规则 ， 形成不 同模式

的竞争和适应过程 。 这种多元化将推动全球治理架构 的 灵活调整 ， 使其更能适应不

同地区 的需求 。

算法权力 的兴起正重塑全球治理 的结构 和逻辑 。 尽管算法权力 已 深刻介人全球

治理 ， 但现阶段 尚难断言其 已 完全取代或颠覆传统治理范式 。 未来全球治理体系需

要在技术创新 、 法律监管和社会认可之间 找到平衡 ， 以确保治理体系 既能保持高效

运作 ， 又不失公平性与透 明度 。 最终 ， 全球治理体 系将取决于 国家 、 国 际组织 、 跨

国科技公司 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协 同互动 ， 在博弈 与合作 中不断演进 ， 以构建更加稳

定和可信的全球治理体系 。

〔责 任 编 辑 ： 汪 书 丞 责 任 编 审 ： 张 萍 〕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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